
1.检查单：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（化妆品生产）检查

单（第二版） 

2.检查项：化妆品生产行为 

3.检查内容：是否生产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   

4.检查标准： 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 

（2）依据条款： 

第十六条 用于染发、烫发、祛斑美白、防晒、防脱发

的化妆品以及宣称新功效的化妆品为特殊化妆品。特殊化妆

品以外的化妆品为普通化妆品。 

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化妆品的功效宣称、作用

部位、产品剂型、使用人群等因素，制定、公布化妆品分类

规则和分类目录。 

第十七条 特殊化妆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

册后方可生产、进口。国产普通化妆品应当在上市销售前向

备案人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备案。进口普通化妆品应当在进口前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备案。 


